
一 重要提示

1.1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

监会指定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Ａ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新科技

６０３９９６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斌权 盛伟建

电话

０５７６－８８３２２５０５ ０５７６－８８３２２５０５

传真

０５７６－８８３２２０９６ ０５７６－８８３２２０９６

电子信箱

ｓｔｏｃｋ＠ｃｎｃｏｐｔｒｏｎｉｃｓ．ｃｎ ｓｔｏｃｋ＠ｃｎｃｏｐｔｒｏｎｉｃｓ．ｃｎ

1.6

公司拟定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

:

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

200,100,

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

元

(

含税

),

共计派发现金

80,040,000

元

(

含税

),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

,

共计转增股本

100,050,000

股

,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变

更为

300,150,000

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该预案尚需提交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

一

)

主要业务

1

、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1)

平板电视

平板电视指屏幕呈平面的电视

,

它是相对于传统显像管电视机庞大的身躯作比较而言的一类电视机。以产品

的主要用途划分

,

平板电视分为大尺寸

(≥32

吋

,

下同

)

平板电视和小尺寸

(<32

吋

,

下同

)

平板电视。

分类 用途及简介 显示屏种类 附加功能

大尺寸（

≥３２

吋）

主要为家庭客厅使用， 将逐渐演变为家庭娱乐中

心。 大尺寸产品中以

３２

吋、

４０

吋和

４２

吋为主流产

品。随着消费能力的提高，平板电视平均尺寸逐年

扩大，

５０

吋、

５５

吋甚至

６５

吋已逐渐成为市场主流。

包括液晶显示

ＬＣＤ

和

ＬＥＤ

、等离子

显示

ＰＤＰ

、有机发光显示

ＯＬＥＤ

等，

其中

ＬＥＤ

是市场主流， 未来

ＯＬＥＤ

将逐渐首先应用于大尺寸产品并

逐步取代

ＬＣＤ

、

ＬＥＤ

对于娱乐功能和视听享受的

需求，使超高清、

３Ｄ

及智能等

附加功能应用于大尺寸产

品， 市场上通常称为超高清

电视、

３Ｄ

电视和智能电视

小尺寸（

＜３２

吋）

主要为厨房、卧室及娱乐场所等使用；商用方面主

要应用于广告。小尺寸产品以

１９

吋、

２４

吋和

２８

吋为

主。

主要为液晶显示

ＬＥＤ

？

集成内置光驱， 可播放碟片

如

ＤＶＤ

、

ＣＤ

、

ＶＣＤ

； 具有丰富

的功能接口

主要产品

:

满足局部市场需求的

ELED

一体机系列

\ELED

一体机带

DVD

系列

:?

寸别涵盖

15.6

英寸至

28

英寸

,

主要功能包括

多媒体

USB

、多制式支持、

HDMI

输出、

SPDI

数字音频输出 、

REC

录像功能、

YPBPR

分量接口、内置光驱。

超薄低成本

DLED TV

系列

:

寸别涵盖

21.5

英寸至

65

英寸

,

主要功能包括

HDMI

接口、多媒体

USB

、多制式支持、

广视角、

SPDI

数字音频输出 、

REC

录像功能、

YPBPR

分量接口。

市场主流超高清

DLED/ELED?TV

、智能

DLED/ELED?TV

系列

:?

寸别涵盖

32

英寸至

85

英寸

,

主要功能包括

HDMI

接口、多媒体

USB

、多制式支持、广视角、

SPDI

数字音频输出 、

REC

录像功能、

YPBPR

分量接口、

3D/2D

自由转换、智

能安卓系统、无线

Wi-Fi

支持、支持

MHL

功能、支持

Miracast

、高亮度

,

高色域。

高端市场树品牌及企业形象

,

获取高利润的玻璃背板

ELED?TV

系列

\

无边框

ELED?TV

系列

:?

寸别涵盖

49

英寸

至

55

英寸

,

主要功能包括

HDMI

接口、多媒体

USB

、多制式支持、广视角、

SPDI

数字音频输出 、

REC

录像功能、

YPBPR

分量接口、

3D/2D

自由转换、智能安卓系统、无线

Wi-Fi

支持、支持

MHL

功能、支持

Miracast

、高亮度

,

高色域。

伴随互联网行业发展

,

顺势而生的云屏电视系列

:

主要功能包括“云屏

+

云盒

+

声霸”分体式设计、超窄边框无

缝折弯、以超薄一体化全金属或透光玻璃作为机壳、采用

4K*2K

超高清显示

,

并且运用自主研发的仅通过一根云

线接入液晶屏的专利技术。

平板电脑

平板电脑是自

2010

年以来新兴的消费电子产品

,

简称有

Pad

、

Tablet PC

、

Flat PC

等。平板电脑是一种信息处理

终端

,

其外形尺寸介于笔记本电脑和手机之间

,

处理能力强于智能手机

,

可提供无线网络连接能力及实现互联网应

用

,

可安装第三方应用程序

,

移动便携性优于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利用触摸屏作为核心输入输出设备

,

允许用户

通过手指或触控笔进行操作。按产品尺寸分类

,

平板电脑主要有

7

吋、

8

吋、

9.7

吋和

10.1

吋四个主流尺寸

,

按屏幕显示

效果分类

,

平板电脑主要分为标清和高清两大类。

主要产品

:

市场主流的高清平板

\3G

通话语音平板

:

主要功能

Android4.2.2/4.4

系统、 分辨

:2048*1536/1280*800/1024*768/

800*480(IPS)

、

3G/GPS/BT/WIFI

、支持

TVs

数字电视的功能、支持

3D

高清视频

,H.264,H.265

高清视频解码、支持多屏

互动的功能、扩展内存支持

/USB/TF/HDMI

、支持

NFC/RFID

行业应用、内置北斗导航系。

运用于特殊领域的工业平板

\

三防平板

\

多功能平板

\

智能家居平板

\

学生教育平板

\Intel

芯平板

:

主要功能分辨

2048*1536/1280*800/1024*768/800*480(IPS)

、

Android4.2.2/4.4

系统、

3G/GPS/BT/WIFI

、支持

TVs

数字电视的功能、支

持

3D

高清视频

,H.264 ,H.265

高清视频解码、支持多屏互动的功能、扩展内存支持

/USB/TF/HDMI

、支持

NFC/RFID

行

业应用、内置北斗导航系、统一对多、点对点的学生教学系统、智能家居控制系统功能、独创桌面语音搜索

,

桌面应

用系统、具有三防功能。

(

二

)

经营模式

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为

ODM

模式

,

该模式又细分为“菜单”模式和“量身定做”模式。

1

、“菜单”模式

公司研发和销售人员通过对目标市场进行调研

,

就目标消费群、销售通道、卖点、功能、价格、产品趋势等进行

详尽分析

,

将公司的技术开发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

,

使技术开发服务于市场

,

服务于客户

,

开发出具有集成化、多功

能化的消费电子产品

,

以“菜单”形式供客户选择

,

客户选择下单后公司进行生产

,

产品生产完成后贴上客户的品牌

销售给客户。

2

、“量身定做”模式

公司根据品牌商的产品规划要求进行产品设计和开发

,

然后按品牌商的订单进行生产

,

产品生产完成后贴上

客户的品牌进行销售。“量身定做”产品的关键是

,

一方面公司产品设计人员对于客户产品需求的理解程度决定了

公司设计出来的产品能否符合客户需求

;

另一方面

,

公司产品开发设计、样品试制周期长短一定程度上构成公司

对客户需求的响应速度

,

较快的响应速度保证了公司持续获得客户订单的能力。

(

三

)

行业状况

按产品的用途及消费群体分

,

公司平板电视与平板电脑产品均属于消费电子产品。消费电子是指围绕着消费

者应用而设计的与生活、工作、娱乐息息相关的电子类产品

,

最终实现消费者自由选择资讯、享受娱乐的目的。消

费电子终端设备产品属于人们日常消费的用品

,

对于消费者而言

,

消费电子产品的使用方便生活、增加乐趣、丰富

娱乐、提升品质

,

消费电子产品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行业特点

消费电子行业有以下主要特点

:

(1)

技术和产品更新速度快

快速的技术升级和产品更新是消费电子行业最显著的特点

,

也是推动消费电子行业发展的原动力。信息化、

数字化、网络化以及信息技术融合并在消费电子产品中成功应用

,

从而不断催生出集合多种功能的产品。在快速

的技术发展支持下

,

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与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促使厂商的新产品的推出速度加快

,

消费电子产

品的品牌和数量迅速增长

,

竞争日趋激烈。

(2)

对研发设计要求较高

消费电子产品除了在价格上需要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预期之外

,

需要在产品功能用途上紧跟市场趋势

,

并通过

设计体现产品的品味、细节和用户体验。因此

,

消费电子制造商须通过功能和工艺技术的研发以及外观造型的创

新设计提高产品整体竞争力

,

其中工业设计对产品成功的影响越来越大

,

甚至成为消费电子企业占领市场和竞争

制胜的关键因素。

(3)

消费者对价格变动敏感

基于消费电子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较快

,

以及消费者需求不断升级导致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等因素

,

消

费者对消费电子产品价格极其敏感。较高的价格弹性使消费电子产品降价拉动的效果非常明显

,

消费者通常会选

择在重大节假日或者购物季采购需要的消费电子产品

,

例如中国的“五一假期”、“十一黄金周”、“双十一”网络促

销、春节假期和美国的“感恩节”、“圣诞节”采购旺季等

,

商家会在这个时候推出折扣很低的促销活动

,

降价对刺激

消费电子产品销量具有显著作用。

2

、行业的区域性、周期性、季节性特征

(1)

区域性

目前全球消费电子的产能主要集中在亚洲和南美洲

,

以中国为主

,

印度、东南亚地区、巴西、墨西哥等逐渐兴

起

,

这些地区集中了众多品牌的制造基地和代工制造基地。从产业链的角度看

,

以中国内地为核心

,

沿东海岸一线

顺延

,

分列着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印度等国家和地区

,

从芯片到软件

,

从工业设计到模具制作

,

从元器件

到产品

,

消费电子产业链日益完善和成熟

,

竞争力逐年增强

,

已影响到全球消费电子的产业格局。

消费电子行业企业需要有较强的技术研发能力、丰富的生产经验、良好的人员管理、优秀的成本控制、大量

的资金储备

,

同时需要上下游配套比较完善

,

所以此类企业一般处于经济比较发达和产业比较集聚的地区。目前

,

广东、浙江、江苏等省份是国内消费电子及消费电子代工企业的主要所在地。

(2)

周期性

全球消费电子行业的终端需求受宏观经济景气度、居民可支配收入、技术革新、消费习惯、政府产业政策等

因素的变化呈现周期性波动的特征。消费电子行业终端需求对代工厂商经营业绩有直接影响。近年来

,

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等新型消费电子终端和应用领域的涌现

,

会驱动消费电子行业大周期成长。

(3)

季节性

消费电子产品具有季节性特征。欧美市场方面

,

主要的节日如感恩节、圣诞节等集中在第四季度

,

因此各品牌

厂商、零售商等一般在四季度集中备货

,

以应对节日的购物热潮。此外

,

其他节日如复活节等也会引起产品的销售

增加。相较而言

,

每年第一和第二季度需求较少

,

属于行业淡季。国内市场方面

,

因为五一假期、十一黄金周、“双十

一”网络促销、“双十二”网络促销、春节假期等因素

,

每年第三、第四季度是消费电子产品的销售旺季。

3

、公司的行业地位

本公司是专注于消费电子产品研发生产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随着公司

2015

年底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

,

公司的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品牌知名度进一步提升

,

在国内行业企业中已处于较高水平

,

且具有完整的研发

生产和供应链管理能力

,

公司在

2015

年开始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同时开拓

,

并导入了品牌发展战略

,

销售收入明显

提高

,

未来将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

）

２０１３

年

总资产

２

，

７１５

，

８７２

，

２９８．６９ １

，

６３８

，

９６８

，

６０８．８２ ６５．７１ １

，

４７４

，

１１２

，

３６９．９３

营业收入

３

，

４６３

，

１６３

，

３０７．０９ ２

，

４０７

，

５４５

，

７０７．７４ ４３．８５ ２

，

３５１

，

０６５

，

９７５．７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１０７

，

９２９

，

９１８．０２ １０２

，

６４３

，

３８７．２９ ５．１５ １１１

，

１９４

，

０１０．０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１００

，

６８２

，

９４０．８７ ９１

，

６６１

，

５５７．７６ ９．８４ １０５

，

３９１

，

９１５．１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１

，

３５７

，

７６４

，

３５４．４８ ７６４

，

９９１

，

６３６．４６ ７７．４９ ６６２

，

３４８

，

２４９．１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１６８

，

８７４

，

０３０．３４ －２９

，

８５７

，

２５６．８２ －４６５．６０ ２３３

，

９４５

，

１８３．６０

期末总股本

２０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４０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７２ ０．６８ ５．８８ ０．７４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７２ ０．６８ ５．８８ ０．７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

１３．１８ １４．３８

减少

１．２０

个百分点

１８．３３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第一季度

（

１－３

月份）

第二季度

（

４－６

月份）

第三季度

（

７－９

月份）

第四季度

（

１０－１２

月份）

营业收入

７０７

，

３９９

，

７７１．３５ １

，

０４９

，

２１０

，

７２７．３０ ８８９

，

７６４

，

６８５．８２ ８１６

，

７８８

，

１２２．６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０

，

５６７

，

０４６．９８ ３８

，

２９８

，

０２１．４４ ３１

，

７９４

，

３７８．４８ ２７

，

２７０

，

４７１．１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７

，

２３７

，

２５８．７６ ３５

，

１２３

，

４５１．８７ ３１

，

６２１

，

８５７．７０ ２６

，

７００

，

３７２．５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２

，

６２３

，

１７９．３４ －３１４

，

１２８

，

９１１．５３ －４５３

，

０４５

，

７６８．５６ －１６８

，

８７４

，

０３０．３４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４５

，

３０５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３０

，

１４６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０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新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０ １０２

，

３７５

，

０００ ５１．１６ １０２

，

３７５

，

０００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江珍慧

０ １４

，

４３７

，

５００ ７．２２ １４

，

４３７

，

５００

无 境内自然人

陈德松

０ １４

，

４３７

，

５００ ７．２２ １４

，

４３７

，

５００

无 境内自然人

杭州联创永溢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０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５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浙江浙商长海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０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５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联创永沂股权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０ ３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８７ ３

，

７５０

，

０００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企业年金计划

－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５４

，

４４４ ５４

，

４４４ ０．０３ ０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企业年金计划

－

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５１

，

８６０ ５１

，

８６０ ０．０３ ０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梁静

５０

，

１００ ５０

，

１００ ０．０３ ０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浦蕴秋

２６

，

８５６ ２６

，

８５６ ０．０１ ０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陈德松和江珍慧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双方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中新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陈德松和江珍慧分别持有其

５５％

和

４５％

；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

,

在公司管理层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

,

公司经营情况良好

,

实现营业收入

34.63

亿元

,

同比增长

4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8

亿元

,

同比增长

5.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58

亿

,

同比增长

77.49%

。具体详见《

2015

年度报告》。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

,

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

,

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7.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

,

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公司将中新国际电子有限公司、中新国际网视有限公司、中新国际新材料有限公司、中新工程技术研究院

有限公司、中新家视有限公司和中新通网络支付有限公司等

6

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

情况详见本

财务报表附注合并范围的变更和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7.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

,

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明。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996� � � �证券简称:中新科技 公告编号:临2016-014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6

年

3

月

17

日前以电话、邮件、传

真、书面等方式发出通知

,

于

2016

年

3

月

28

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

7

名

,

实际出席董事

7

名。

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陈德松先生主持

,

审议通过了以下

议案

: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同日披露的《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决算报告及

2016

年度预算报告》。

201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46,316.33

万元

,

比上年

240,754.57

万元

,

增加

105,561.76

万元

,

增幅

43.85%

。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792.99

万元

,

比上年的

10,264.34

万元

,

增加

528.65

万元

,

增幅

5.15%

2016

年全年计划实现营业收入

46

亿元

,

比

2015

年增长

32.83%;

预计将获得营业利润

16,650.74

万元

,

比上年度的

12,198.04

万元

,

增加

4,452.71

万元

,

增幅

36.50%;

预计将获得净利润

13,701.61

万元

,

比上年度的

10,792.99

万元

,

增加

2,

908.62

万元

,

增幅

26.95%

。该计划非公司盈利预测。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2015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16,060,543.71

元

,

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提取

10%

法定盈余公积

,2015

年末的未分配利润为

457,926,940.52

元。

公司拟定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

:

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

200,100,000

股为

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

元

(

含税

),

共计派发现金

80,040,000

元

(

含税

),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

,

共计转增股本

100,050,000

股

,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300,150,000

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2015

年度

,

公司现金分红总额占当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

74.16%,

符合相关规定。公司非常重

视对投资者的稳定回报

,

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考虑到公司需要充足的资金保证公司战略目

标的实现与长远健康发展。公司在制定现金股利分配政策时

,

兼顾股东的合理回报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

留存收

益将用于公司生产经营

,

促进公司实现良好效益

,

更好地保护股东权益。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鉴于公司拟定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

:

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

200,100,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

元

(

含税

),

共计派发现金

80,040,000

元

(

含税

),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

,

共计转增股本

100,050,000

股

,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300,150,000

股。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0,010

万元变更为

30,015

万元。

在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分配方案后

,

对《公司章程》的相应条款进行修订

,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就变

更注册资本和修订《公司章程》事项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公司章程》具体修订如下

:

原《公司章程》条款 修订后《公司章程》条款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０

，

０１０

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０

，

０１５

万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２０

，

０１０

万股，均为普通股，并以人民币

标明面值。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３０

，

０１５

万股，均为普通股，并以人民币

标明面值。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同日披露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

公告》。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 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15

年度审计机构费用及聘任

2016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经确认

,

公司

2015

年度审计费用为

100

万元

(

不含差旅费

)

。

同意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6

年度的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

聘

期一年

,

审计费用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其全年工作量情况协商确定。该事项得到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

事先认可

,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同日披露的《关于预计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独立董事就本事项发表了事先认可意见

,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

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其中关联董事陈德松、江珍慧回避表决。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同日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专项核查报告》

,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了《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同日披露的相应公告。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15

年度薪酬的议案》。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

2015

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

:

姓名 职务

２０１５

年度税前薪酬（万元） 备注

陈德松 董事长

０．００

在集团领薪

江珍慧 董事、总经理

６１．１１

朱彬彬 董事

０．００

在集团领薪

陈修 董事

０．００

戴琼 独立董事

８．００

邵世宏 独立董事

０．００

向董事会申请任职期间不领取独立董事津

贴

项振华 独立董事

８．００

吴诚祥 监事会主席

３１．０４

杨晓 监事

０．００

在集团领薪

陈维建 职工监事

１０．９４

张英 副总经理

３９．００

慕安江 副总经理

４１．８９

曹申国 副总经理

５４．０２

赵军辉 财务总监

３７．４２

陈斌权 董事会秘书

８．１０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就任

范志敏 原董事会秘书

２６．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离任

林君 原财务总监

１．１５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离任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上述在公司领取报酬的董事、监事人员年度薪酬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016

年度授信额度及融资的议案》。

为满足日常经营所需资金和业务发展需要

,

进一步拓宽资金渠道、优化财务结构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向银

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6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

授信额度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金额为准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上

述授信额度内的融资可以以自有资产抵押、质押办理银行借款

;

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总经理代表公司办理前

述事宜和签署相关法律文件。有效期为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

,

具体融资

金额将视生产经营的实际资金需求而确定。超过该等额度范围的授信及融资

,

按照相关规定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另行审议后实施。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同日披露的《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告》。独立董

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专项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本公司非经营性资金的发生额和余额均为

0

元。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邵世宏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辞去独立董事职务的书面辞职报告

,

中新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提名陈建远

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陈建远先生个人简历如下

:

陈建远先生

,1961

年

2

月出生

,

汉族

,

中共党员

,

大学本科

,

三级律师

,

现任浙江乐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律师、党

支部书记

,

温州市律师协会公司、金融、法律顾问专业委员会委员、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委员

,

浙江省社科联社区

研究会常务理事

,

温州商人联谊会高级顾问

,

东盟十国温商联合总会高级顾问等。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更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人选的议案》

鉴于邵世宏先生辞去独立董事职务的原因

,

其担任的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职务也一并辞去

,

因此公司董事会拟补选陈建远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

,

并担任委员会主任

,

同时拟补

选陈建远先生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

,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上述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补选

需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陈建远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后生效。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莫康良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

,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莫康良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

任期与

本届董事会一致。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莫康良先生简历如下

:

莫康良

, 1976

年出生

,

大学本科

,

管理工程专业。历任台达电子

(

东莞

)

有限公司 采购工程师

,

富士康科技集团

采购工程师

,

中国长城计算机

(

深圳

)

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中心经理、策略采购总监等职务。

2011

年

5

月至今担任中新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购总监、供应链中心总经理。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十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

2015

年度述职报告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5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

具体内容详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同日披露的《独立董事

2015

年度述职报告》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5

年度

履职情况报告》。

特此公告。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3996� � � �证券简称:中新科技 公告编号:临2016-015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6

年

3

月

17

日前以电话、邮件、传

真、书面等方式发出通知

,

于

2016

年

3

月

28

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本次监事会应出席监事

3

名

,

实际出席监事

3

名。

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吴诚祥先生主持

,

审议通过了

以下议案

: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监事会审核认为

:

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15

年度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同日披露的《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决算报告及

2016

年度预算报告》

;

201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46,316.33

万元

,

比上年

240,754.57

万元

,

增加

105,561.76

万元

,

增幅

43.85%

。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792.99

万元

,

比上年的

10,264.34

万元

,

增加

528.65

万元

,

增幅

5.15%

2016

年全年计划实现营业收入

46

亿元

,

比

2015

年增长

32.83%;

预计将获得营业利润

16,650.74

万元

,

比上年度的

12,198.04

万元

,

增加

4,452.71

万元

,

增幅

36.50%;

预计将获得净利润

13,701.61

万元

,

比上年度的

10,792.99

万元

,

增加

2,

908.62

万元

,

增幅

26.95%

。该计划非公司盈利预测。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 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15

年度审计机构费用及聘任

2016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

经确认

,

公司

2015

年度审计费用为

100

万元

(

不含差旅费

)

。

同意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6

年度的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

聘

期一年

,

审计费用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其全年工作量情况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2015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16,060,543.71

元

,

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提取

10%

法定盈余公积

,2015

年末的未分配利润为

457,926,940.52

元。

公司拟定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

:

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

200,100,000

股为

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

元

(

含税

),

共计派发现金

80,040,000

元

(

含税

),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

,

共计转增股本

100,050,000

股

,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300,150,000

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2015

年度

,

公司现金分红总额占当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

74.16%,

符合相关规定。公司非常重

视对投资者的稳定回报

,

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考虑到公司需要充足的资金保证公司战略目

标的实现与长远健康发展。公司在制定现金股利分配政策时

,

兼顾股东的合理回报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

留存收

益将用于公司生产经营

,

促进公司实现良好效益

,

更好地保护股东权益。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同日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同日披露的《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特此公告。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3996� � � �证券简称:中新科技 公告编号:临2016-016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被担保人为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之全资子公司中新国际电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中新国际电子”

)

。

●

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3

亿元

,

截止

2016

年

3

月

28

日公司已实际为中新国际电子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0

元。

●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为

0

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中新国际电子

2016

年度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资金需求

,

公司拟向中新国际电子在

2015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内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的融资担保。 在融资担保

额度之内

,

授权董事长或总经理审批。

2016

年

3

月

28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独立董事发

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

该议案尚需提交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

中新国际电子有限公司

住所

: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工人西路

618-2

号

法定代表人

:

江珍慧

注册资本

:

伍仟万元整

经营范围

: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

电子器械和器材

,

仪器、仪表的研发、制造、销售

;

各类技术推广应用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

利用互联网销售法律法规允许的商品

;

商务服务

;

社会经济咨询

;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中新国际电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的中新国际电子资产总额

145,927,164.06

元

,

负

债总额

101,530,389.03

元

,

净资产

44,396,775.03

元

,201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97,242,304.78

元

,

净利润

-5,320,866.50

元。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中新国际电子提供担保

,

是为了满足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

,

支持其业务快速发展

,

财务

风险总体可控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中新国际电子提供担保

,

可以满足日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

求

,

有利于降低中新国际电子的融资成本

,

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

;

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程序合法合规

,

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

我们同意将该担保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6

年

3

月

28

日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40,000,000

元

,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40,000,000

元

,

上述数额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95%

和

2.95%,

公司逾期担保累计数量为

0

元。

特此公告。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3996� � � �证券简称:中新科技 公告编号:临2016-017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在董事会审议权限之内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

,

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所

发生的

,

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

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

一

)

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6

年

3

月

28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关联董

事陈德松、江珍慧回避表决

,

其他非关联董事以

5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该事项

,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拟审议的《关于预计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该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

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

二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人

２０１５

年度实际发生金额（元）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接受劳务 中新国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９

，

８５２

，

４２９．２０

其他 房屋租赁 中新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３３

，

７６２．６８

合计

９

，

９８６

，

１９１．８８

(

三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元）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

人累计已发生的交易金额

（元）

上年实际发生金额

（元）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中新国贸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４６６

，

１５０．４３ ９

，

８５２

，

４２９．２０

预计今年公司业务规模扩

大，相关运输服务等将会增

长。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

、中新国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中新国贸”

)

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宁波市江东会展路

181

号国际会展中心

A

座

5

楼

法定代表人

:

陈德松

注册资本

:

伍仟万元整

营业期限

:2007

年

09

月

30

日至

2057

年

09

月

29

日止

经营范围

:

实业项目投资

;

国际、国内货物运输代理

;

普通货物仓储

;

代理报关、报检、报验服务

;

以服务外包方式

从事货物运输代理业务

;

电子产品及网络技术开发、转让

;

项目策划、管理、咨询及相关服务

;

会展、会议服务

;

机械设

备租赁

;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

房地产开发经营

;

土木工程建筑

;

工艺美术品、五金交电、日用品、鲜活水产品

;

家电设备

;

土产畜产、服装、针纺织品、鞋、化工产品及原料、金属材料及产品、建筑装潢材料、仪表仪器及机械设备、清洁卫生

和净化设备、水暖管件、电子计算机及外部设备、制冷设备、空用运载器、玩具、体育用品、木材、半成品木材、家具、

钟表、纸及制品、塑胶原料及制品、照明设备及产品、化妆品、工业油脂、音响设备、石油制品、化工产品及原料、燃

料油的批发、零售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

(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混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未经审计的中新国贸总资产

111,210.61

万元

,

净资产

6,152.26

万元

,2015

年度实现营业收

入

236,651.81

万元

,

净利润

1905.78

万元。

中新国贸的控股股东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同为中新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中新国贸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2015

年度中新国贸与公司开展的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

,

履约能力较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中新国贸预计的关联交易主要内容为中新国贸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代为办理订舱、报

关、报验、装箱、转运、代垫代付海运运费等相关运输服务

,

双方已形成了稳定的业务合作关系。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均按照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

,

按照市场价格执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

,

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所发生的

,

遵循平等互利、等价

有偿的一般商业原则

,

双方业务合作关系较为稳定

,

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

,

定价公平、公正、合理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

不会对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

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

公司也不会因该

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3996� � � �证券简称:中新科技 公告编号:临2016-018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审议高送转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拟定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

:

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

200,100,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

元

(

含税

),

共计派发现金

80,

040,000

元

(

含税

),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

,

共计转增股本

100,050,000

股

,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300,150,000

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上述高送转议案

,

该议

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一、高送转议案的主要内容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

:

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

200,100,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

元

(

含税

),

共计派发现金

80,040,000

元

(

含税

),

同时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

,

共计转增股本

100,050,000

股

,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后公司总

股本变更为

300,150,000

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二、董事会审议高送转议案的情况

(

一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二

)

公司正处于成长期

,

经营发展稳健

,

整体营业收入保持良好增长态势

,

为积极回报股东

,

与全体股东分享公

司的经营成果

,

经过审慎评估

,

董事会认为本次高送转预案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

,

符合公司利润分配政策

,

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三

)

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陈德松、江珍慧在董事会高送转议案时投票同意了该议案

,

并承诺将在

2015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高送转议案时投票同意该项议案。

三、公司董事的持股变动情况与增减持计划

(

一

)

公司董事在董事会审议本次高送转议案前

6

个月内持有公司股份情况未发生任何变动。

(

二

)

截止本公告日

,

公司未收到公司董事未来

6

个月的增持、减持计划的通知。

四、相关风险提示

(

一

)

本次高送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

存在可能被股东大会否决的风

险。

(

二

)

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高送转议案前

6

个月内及后

6

个月内

,

公司不存在限售股解禁及限售期即将届满的情

况。

(

三

)

高送转对公司股东享有的净资产权益及其持股比例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

请投资者理性判断

,

并注意相关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3996� � � �证券简称:中新科技 公告编号:临2016-019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

年度审计机

构费用及聘任

2016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

,

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

,

遵循独立、客观、公正

的职业准则

,

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审计工作。为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稳定性、连续性

,

公司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

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6

年度的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

聘期一年

,

审计费用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

据其全年工作量情况协商确定。该事项得到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事先认可。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

,

在担任公司审

计机构期间

,

勤勉尽责

,

恪尽职守。为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稳定性、连续性

,

我们同意公司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6

年度的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3996� � � �证券简称:中新科技 公告编号:临2016-020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2016

年

4

月

26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

年度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召集人

:

董事会

(

三

)

投票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四

)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2016

年

4

月

26

日

13

点

30

分

召开地点

: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工人西路

618-2

号中新科技总部五楼会议室

(

五

)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

自

2016

年

4

月

26

日

至

2016

年

4

月

26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

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

(

六

)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

,

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４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决算报告及

２０１６

年度预算报告》

√

５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

６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

７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审计机构费用及聘任

２０１６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

８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２０１５

年度薪酬的议案》

√

９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授信额度及融资的议案》

√

１０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１

《关于修订

＜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

＞

的议案》

√

１２

《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１３

《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本次会议还将听取《公司

201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第

13

项有关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将以上海证券交易

所审核无异议为前提。

1

、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

2016

年

3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相

关内容详见

2016

年

3

月

30

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和后续披露的

2015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

、 特别决议议案

:

第

5

、

6

项议案。

3

、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

第

1

至

13

项全部议案。

4

、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

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

:

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

一

)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

进行投票

,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

网址

:vote.sseinfo.com)

进行投票。首次

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

,

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

二

)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

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

,

可以使用持有

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

,

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

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

三

)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四

)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

一

)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具

体情况详见下表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３９９６

中新科技

２０１６／４／２０

(

二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四

)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

一

)

登记时间

:2016

年

4

月

22

日

(

星期五

)9:00-11:30,13:00-16:00

。

(

二

)

登记地点

: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工人西路

618-2

号中新科技总部五楼总经理办公室

(

三

)

登记办法

:

1

、法人股东

:

持加盖公章的股东账户卡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

印件办理登记

;

如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另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办理登记

;

2

、个人股东

:

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办理登记

;

如个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出

示授权委托书原件、本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办理登记

;

3

、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参与现场会议

;

如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请务必在其上注明“中新科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字样并留有效联系方式

;

4

、选择网络投票的股东

,

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直接参与股东大会投票。

5

、参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可提前电话联系证券事务部了解详情

,

证券事务部咨询电话

:0576-88322505

。

六、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预计会期半天

,

会议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30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或本人

)

出席

2016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

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４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决算报告及

２０１６

年度预算报告》

５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６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７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审计机构费用及聘任

２０１６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

议案》

８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２０１５

年度薪酬的议案》

９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授信额度及融资的议案》

１０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１

《关于修订

＜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

＞

的议案》

１２

《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１３

《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

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3996� � � �证券简称:中新科技 公告编号:临2016-021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拟定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

:

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

200,100,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

元

(

含税

),

共计派发现金

80,

040,000

元

(

含税

),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

,

共计转增股本

100,050,000

股

,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300,150,000

股。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0,010

万元变更为

30,015

万元。

在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分配方案后

,

对《公司章程》的相应条款进行修订

,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就变

更注册资本和修订《公司章程》事项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公司章程》具体修订如下

:

原《公司章程》条款 修订后《公司章程》条款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０

，

０１０

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０

，

０１５

万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２０

，

０１０

万股，均为普通股，并以人民币

标明面值。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３０

，

０１５

万股，均为普通股，并以人民币标

明面值。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修订后的《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请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特此公告。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3996� � � �证券简称:中新科技 公告编号:临2016-022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独立董事邵世宏先生因个人原因向公司董事会递交书面辞职报告

,

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职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邵世宏先生的辞职报告将在公司股东

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后生效。在股东大会选举新的独立董事前

,

邵世宏先生将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职责。公

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完成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邵世宏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独立公正、勤勉尽责

,

公司董事会对邵世宏先生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

心地感谢

!

特此公告。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持续督导年度报告书

保荐机构名称：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中新科技

保荐代表人姓名：魏其芳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保荐代表人姓名：颜利燕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５９２２

一、保荐工作概述

(

一

)2015

年度保荐机构对公司进行持续督导的工作情况汇总

项 目 工作内容

１．

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

１

）是否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是

（

２

）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次数 不适用

２．

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的情况

（

１

）是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包括但不限于防止关联方占用

公司资源的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内控制度、内部审计制度、关联

交易制度）

持续督导期内，保荐机构对公司各项规章制度的设计、实施和

有效性进行了核查，该等制度符合相关法规要求并得到了有效

执行，可以保证公司的规范运行。

（

２

）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持续督导期内，公司相关规章制度均有效执行情况。

３．

募集资金监督情况

（

１

）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

１

次

（

２

）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信息披露文件一致 是

４．

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

１

）列席公司股东大会次数 持续督导期间，发行人

２０１５

年度未召开股东大会。

（

２

）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持续督导期间，发行人共召开董事会

１

次，其中保荐代表人列席

董事会会

０

次。

（

３

）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持续督导期间，发行人共召开监事会

１

次，其中保荐代表人列席

监事会

０

次。

５．

现场检查情况

（

１

）现场检查次数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 保荐代表人未进行现

场检查。

（

２

）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本所规定报送 不适用

（

３

）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６．

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

１

）发表独立意见次数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 保荐人未发表独立意

见。

（

２

）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见 无

７．

向本所报告情况（现场检查报告除外）

（

１

）向本所报告的次数 无

（

２

）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

３

）报告事项的进展情况或整改情况 不适用

８．

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

１

）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无

（

２

）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无

（

３

）关注事项的进展或整改情况 无

９．

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保管是否合规 是

１０．

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

１

）培训次数

０

次

（

２

）培训日期 不适用

（

３

）培训内容 不适用

１１．

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无

二、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事 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１．

信息披露 无 无

２．

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无 无

３．

“三会”运作 无 无

４．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 无 无

５．

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无 无

６．

关联交易 无 无

７．

对外担保 无 无

８．

收购、出售资产 无 无

９．

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包括对外投资、风险投

资、委托理财、财务资助、套期保值等）

无 无

１０．

发行人或其聘请的中介机构配合保荐工作的情

况

无 无

１１．

其他（包括经营环境、业务发展、财务状况、管理

状况、核心技术等方面的重大变化情况）

无 无

三、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是否

履行承诺

未履行承诺的原因及解

决措施

１

公司控股股东中新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陈德松、江珍慧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机构

／

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机构

／

人持有的该部分股份。如果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六个月内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若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相应调整），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

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若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的，发行价相应调整），则本机构

／

人持有公司股份的限售期限在三十六个月基础

上自动延长六个月。

是 不适用

２．

作为发行人股东的杭州联创永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浙商长海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上海联创永沂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是 不适用

３

公司控股股东中新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陈德松、江珍慧承诺：

在前述锁定期结束后，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是 不适用

４

公司承诺：

如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

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且经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认定的，公司将依法回购

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公司将在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认定有关违法事实的

２

个交易日

内进行公告，并在

３

个交易日内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开董事会并发出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在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经相关主管部门批准或备案后启动股份

回购措施，回购价格以有关违法事实被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认定的公告日前

３０

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确定。

如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

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有权获得赔偿的投资者资格、投资者损失的范围认定、赔偿主体之间的责任划分和

免责事由按照《证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

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

２００３

］

２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如相关法律法规相应修

订，则按彼时有效的法律法规执行。

是 不适用

５．

控股股东中新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德松、江珍慧承诺：

如《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

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且经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认定的，本机构

／

人将按

依法购回本次公开发行时公开发售的股份，购回价格以有关违法事实被证券监督管理部

门认定的公告日前

３０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确定。

如《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

中遭受损失，本机构

／

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有权获得赔偿的投资者资格、投资者损失的范围认定、赔偿主体之间的责任划分和

免责事由按照《证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

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

２００３

］

２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如相关法律法规相应修

订，则按彼时有效的法律法规执行。

是 不适用

６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如《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

中遭受损失，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有权获得赔偿的投资者资格、投资者损失的范围认定、赔偿主体之间的责任划分和

免责事由按照《证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

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

２００３

］

２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如相关法律法规相应修

订，则按彼时有效的法律法规执行。

是 不适用

７

控股股东中新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在锁定期满后的二十四个月内，中新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锁定期

满时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

如果在锁定期满后的二十四个月内进行减持的，减持股票的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

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相应调

整）。

每次减持时，中新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将通知公司将该次减持的数量、价格区间、时间

区间等内容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是 不适用

８

共同实际控制人陈德松、江珍慧承诺：

在锁定期满后的二十四个月内，陈德松或江珍慧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锁定期满时其

分别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

如果在锁定期满后的二十四个月内进行减持的，减持股票的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

行价格（若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

行价相应调整）。

每次减持时，陈德松或江珍慧将通知公司将该次减持的数量、价格区间、时间区间等

内容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是 不适用

９

作为发行人股东的杭州联创永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浙商长海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在锁定期满后，将根据自身投资决策安排及公司股价情况对所持公司股份做出相应

减持安排；在不违背限制性条件的前提下，预计在锁定期满后二十四个月内减持完毕全

部股份。减持时，联创永溢将通知公司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是 不适用

四、其他事项

报告事项 说 明

１．

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无

２．

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本所对保荐机构或其保荐的公司采取监

管措施的事项及整改情况

无

３．

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无

保荐代表人:魏其芳 颜利燕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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